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簡上字第30號

上  訴  人  陳裕鈞                                   

被 上訴 人  彰化縣政府                               

代  表  人  王惠美             

上列當事人間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

華民國113年11月1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簡字第41號判

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前為彰化縣立北斗國民中學(下稱北斗國中)之體育老

師（已於民國111年10月21日遭北斗國中解聘），於110年3

至6月線上教學之任教期間，以Messenger通訊軟體對2名未

成年學生傳送內容包含「我們同一時間一起洗澡，錯位時空

中共浴」、「睡覺想到我，想到我就可以做床上運動啊」、

「會餓那麼快嗎？」、「因為我好吃嗎？」、「是全班最可

愛的、要約一起吃飯、要收未成年人為乾女兒」等訊息(下

稱系爭訊息），於111年5月26日經他人通報、檢舉，被上訴

人審認上訴人構成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下稱兒少

保障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之不正當行為，於112年8月

18日依同法第97條規定，以府社兒少字第0000000000號裁處

書(序號：11201425)裁罰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6萬元(下

稱原處分)。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衛生福利部以113年

2月6日衛部法字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

駁回，乃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

　　）以113年度簡字第41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

仍表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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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訴人起訴之主張及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

詳如原判決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傳送系爭訊息之行為前經北斗國中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下稱性平會)認定構成行為時性別平等教育

法（下稱性平法)第2條第4款第1目所稱之性騷擾行為（下稱

系爭性平事件），經北斗國中予以解聘，且1年不得聘任為

教師。案經申復、訴願及行政訴訟結果，本院高等行政訴訟

庭於113年3月14日以112年度訴字第163號判決（下稱163號

判決），就上訴人訴請撤銷被上訴人所為核准北斗國中1年

內不得聘任為教師之處分及訴願決定部分，認未經有受理權

限之訴願機關為訴願決定，故撤銷該訴願決定，另由被上訴

人完備其訴願前置程序；另就上訴人訴請確認與北斗國中間

聘任法律關係存在之訴部分，則判認北斗國中解聘為合法，

而駁回上訴人此部分之訴，案未經上訴而確定。然上訴人就

確認聘任關係存在部分已合法提起上訴，並未確定，原審未

查誤認此基礎事實，而此事實會影響原判決，自應廢棄。

  ㈡本件並無證據證明對未成年人有何實際之不利影響，其中一

人更是未於系爭性平事件作調查記錄，原判決未思於此，未

予實際調查，亦無具體涵攝兒少保障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

　　，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

  ㈢另上訴人因同一事件已遭北斗國中解聘、被上訴人停聘1

年，本件並無續裁處6萬元之必要，有違行政罰法第26條規

定一事不二罰原則，原判決未查，未就行政罰法第26條部分

予以審酌並於判決中說明，亦有不適用法規之違法等語。並

聲明原判決廢棄、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上

訴意旨再予論述如下：

  ㈠按兒少保障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任何人對於兒童

及少年不得有下列行為：……十五、其他對兒童及少年或利

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第97條規定：「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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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第49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一者，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60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公布其姓名或名稱。」

　㈡上訴人身為教師，對2名學生有傳送系爭訊息之行為，其中1

名學生於接受北斗國中性平會調查訪談時，陳稱收到系爭訊

息後有「傻眼、就是在撩妹、挑逗、表示愛慕我的意思，覺

得有點噁心」之心理感受。而另一名學生雖未接受性平會調

查訪談，但另有向其他老師、同學告知上訴人之行為，表達

覺得怪怪的、很困擾及心裡不安等情緒反應，且因害怕上訴

人知悉會到其要就讀的學校堵他，故不願接受訪談等情，為

原審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所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

符，並無違背證據法則，得作為本院判決之基礎。

  ㈢上訴意旨雖以本件並無證據證明對未成年人有何實際之不利

影響，其中1人更未於系爭性平事件作調查記錄，原判決未

予實際調查，亦無具體涵攝兒少保障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

　　，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云云。惟原判決已論明：上訴人所

傳送系爭訊息之對象為其教導之國中學生，正處於少年過渡

到成年之青春期，體格、性徵、內分泌及心理等各方面於此

時期會發生巨大變化，不僅身體各組織器官由稚嫩走向成

熟，知識學習及社會適應也由能力不足趨向鞏固健全，對事

物認知的信念及世界觀逐步形成。作為學校指導教師，對於

此一身心發展高度不平衡時期的學生，乃具有直接關鍵影響

之重要角色地位，自須以協助其等養成健全人格及積極的生

活態度，建立正確價值觀，並培養面對問題與解決問題之能

力為自我要求。基此理解，系爭訊息所顯示有關「一起洗

澡、共浴、做床上運動、我好吃嗎、約一起吃飯、收乾女

兒」等文字，均屬具有性意涵之雙關用語，即使一般成年人

間開此玩笑，也需對象、場合、氣氛均屬適當，始不致引起

相對一方之不舒服感受，遑論上訴人是對所教導之未成年國

中學生為之，而且是在線上教學時以私訊傳送，其屬有悖於

師表倫理之不正當行為，至為明確等語。並就上訴人所為主

張其僅為詼諧對話，沒有惡意，學生也沒有當場反應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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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辯詞，論以：依兒少保障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任

何人對於兒少只要有「不正當之行為」，其違規即屬成立，

與兒少現實上如何反應無關。要之，對兒少如有不正當行

為，即使兒少表現出喜歡、接受的反應，行為人也該當受

罰，庶能貫徹兒少保障法第1條所揭示「促進兒童及少年身

心健全發展，保障其權益，增進其福利」之立法目的。事實

上，依性平調查報告訪談內容摘要足見，2名學生收到上訴

人傳送之系爭訊息，係有不知所措、無所適從且明顯有心裡

不安、不舒服之感受，此正屬處於身心發展尚未臻成熟之青

春期學生，遭受冒犯卻不知如何適當應對之常見心理反應，

而必須立法特別加以保護之重要原因。上訴人作為師長，對

於2名未成年學生而言，乃具有權力不對等之優勢地位，竟

違背其協助受教之未成年學生養成健全人格，發展自我，建

立正確價值觀之重要角色功能，所發送含有性意味之系爭訊

息，已至屬不當等語（參見原判決第4至6頁）。上訴人上開

上訴意旨，無非執其於原審已提出、業經原判決論駁不採之

主張，持其歧異見解，再行爭執，難認可採。

  ㈣至有關上訴意旨主張原判決就163號判決確認聘任關係存在

部分誤認已確定，而此事實會影響原判決，自應廢棄云云。

惟本件被上訴人係依據兒少保障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

作成原處分，至上訴人另因傳送系爭訊息予學生，經北斗國

中認定為性騷擾行為之系爭性平事件，因違反之法律不同，

構成要件亦不同，自應各自依證據予以涵攝判斷。故原判決

依卷附證據憑以認定事實，不以163號判決是否提起上訴而

確定為必要，雖原判決誤認163號判決因上訴人未提上訴而

確定，然不影響原判決事實認定之結果，故上訴人上開主張

　　，亦無可採。

  ㈤有關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未就行政罰法第26條部分予以審酌

並於判決中說明，亦有不適用法規之違法乙節，惟：

    ⒈按行政罰法對26條第1項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

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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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

沒收者，亦得裁處之。」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

行政法上義務規定時，由於刑罰與行政罰同屬對不法行為

之制裁，而刑罰之懲罰作用較強，故依刑事法律處罰，即

足資警惕時，實無一事二罰再處行政罰之必要。但罰鍰以

外之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因兼具維護公共秩序之作

用，為達行政目的，行政機關仍得併予裁處。

    ⒉次按，所謂「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又稱「禁止雙重處罰

原則」，其本意即禁止國家對人民之同一行為，由於制裁

所適用之法規、主體及程序等差異，予以相同或類似之措

施多次處罰，以避免破壞法秩序之安全，違背人民之信賴

　　　，自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03號解釋作成後，已可確立為

我國行政罰上之重要原則。而行政罰係指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而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等之裁罰性不利處

分，亦即判斷是否屬行政罰，應視處分中是否具有「裁罰

性」及「不利處分」之要件（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

1366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倘性質上非屬裁罰性不利

處分，即難認有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適用。

    ⒊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1款規定：「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應予解聘，且應議決1年至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

一、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

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有解聘之必要。」第2

項規定：「教師有前項第1款或第2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

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2分之1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2分之1

以上之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公

立學校依教師法解聘其教師時，本於憲法法庭111年憲判

字第11號判決意旨，性質核係單純基於聘任契約所為之意

思表示，尚非行政機關單方以高權作用作成之裁罰性不利

處分。僅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教師法規定對公立學校教評

會議決教師於一定期間不得聘任為教師之核准，始對該教

師產生於一定期間內不得聘任為教師之規制效果，而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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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教育行政機關之行政處分。教師法第15條第1項賦予公

立學校於教師具有該項各款所列之情形者，得行使終止聘

約權利，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可作成一定期間不得聘任為

教師之處分，性質上並非對教師之違反特定義務行為予以

制裁，而係因其違反義務行為所呈現之人格缺陷特質，顯

示已不適任教師職務，為達成維護學生受教權之公共利益

目的，所為不利管制性措施，既非屬裁罰性不利處分，自

無有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適用，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亦

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無違誤，上訴

論旨求予廢棄，即非有理由，本院無從准許。

六、結論：本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審判長法官  蔡紹良

　　　　　　    　　　　　　  法官  陳怡君

　　　　　　　　　　　　　　　法官  黃司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詹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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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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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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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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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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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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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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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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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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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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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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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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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0 4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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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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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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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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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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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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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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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 yellow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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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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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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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e-resize; 
}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簡上字第30號
上  訴  人  陳裕鈞                                    
被 上訴 人  彰化縣政府                                
代  表  人  王惠美              
上列當事人間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1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簡字第41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前為彰化縣立北斗國民中學(下稱北斗國中)之體育老師（已於民國111年10月21日遭北斗國中解聘），於110年3至6月線上教學之任教期間，以Messenger通訊軟體對2名未成年學生傳送內容包含「我們同一時間一起洗澡，錯位時空中共浴」、「睡覺想到我，想到我就可以做床上運動啊」、「會餓那麼快嗎？」、「因為我好吃嗎？」、「是全班最可愛的、要約一起吃飯、要收未成年人為乾女兒」等訊息(下稱系爭訊息），於111年5月26日經他人通報、檢舉，被上訴人審認上訴人構成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下稱兒少保障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之不正當行為，於112年8月18日依同法第97條規定，以府社兒少字第0000000000號裁處書(序號：11201425)裁罰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6萬元(下稱原處分)。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衛生福利部以113年2月6日衛部法字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駁回，乃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
　　）以113年度簡字第41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表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之主張及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詳如原判決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傳送系爭訊息之行為前經北斗國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下稱性平會)認定構成行為時性別平等教育法（下稱性平法)第2條第4款第1目所稱之性騷擾行為（下稱系爭性平事件），經北斗國中予以解聘，且1年不得聘任為教師。案經申復、訴願及行政訴訟結果，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於113年3月14日以112年度訴字第163號判決（下稱163號判決），就上訴人訴請撤銷被上訴人所為核准北斗國中1年內不得聘任為教師之處分及訴願決定部分，認未經有受理權限之訴願機關為訴願決定，故撤銷該訴願決定，另由被上訴人完備其訴願前置程序；另就上訴人訴請確認與北斗國中間聘任法律關係存在之訴部分，則判認北斗國中解聘為合法，而駁回上訴人此部分之訴，案未經上訴而確定。然上訴人就確認聘任關係存在部分已合法提起上訴，並未確定，原審未查誤認此基礎事實，而此事實會影響原判決，自應廢棄。
  ㈡本件並無證據證明對未成年人有何實際之不利影響，其中一人更是未於系爭性平事件作調查記錄，原判決未思於此，未予實際調查，亦無具體涵攝兒少保障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
　　，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
  ㈢另上訴人因同一事件已遭北斗國中解聘、被上訴人停聘1年，本件並無續裁處6萬元之必要，有違行政罰法第26條規定一事不二罰原則，原判決未查，未就行政罰法第26條部分予以審酌並於判決中說明，亦有不適用法規之違法等語。並聲明原判決廢棄、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再予論述如下：
  ㈠按兒少保障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得有下列行為：……十五、其他對兒童及少年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第97條規定：「違反第49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一者，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6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公布其姓名或名稱。」
　㈡上訴人身為教師，對2名學生有傳送系爭訊息之行為，其中1名學生於接受北斗國中性平會調查訪談時，陳稱收到系爭訊息後有「傻眼、就是在撩妹、挑逗、表示愛慕我的意思，覺得有點噁心」之心理感受。而另一名學生雖未接受性平會調查訪談，但另有向其他老師、同學告知上訴人之行為，表達覺得怪怪的、很困擾及心裡不安等情緒反應，且因害怕上訴人知悉會到其要就讀的學校堵他，故不願接受訪談等情，為原審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所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並無違背證據法則，得作為本院判決之基礎。
  ㈢上訴意旨雖以本件並無證據證明對未成年人有何實際之不利影響，其中1人更未於系爭性平事件作調查記錄，原判決未予實際調查，亦無具體涵攝兒少保障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
　　，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云云。惟原判決已論明：上訴人所傳送系爭訊息之對象為其教導之國中學生，正處於少年過渡到成年之青春期，體格、性徵、內分泌及心理等各方面於此時期會發生巨大變化，不僅身體各組織器官由稚嫩走向成熟，知識學習及社會適應也由能力不足趨向鞏固健全，對事物認知的信念及世界觀逐步形成。作為學校指導教師，對於此一身心發展高度不平衡時期的學生，乃具有直接關鍵影響之重要角色地位，自須以協助其等養成健全人格及積極的生活態度，建立正確價值觀，並培養面對問題與解決問題之能力為自我要求。基此理解，系爭訊息所顯示有關「一起洗澡、共浴、做床上運動、我好吃嗎、約一起吃飯、收乾女兒」等文字，均屬具有性意涵之雙關用語，即使一般成年人間開此玩笑，也需對象、場合、氣氛均屬適當，始不致引起相對一方之不舒服感受，遑論上訴人是對所教導之未成年國中學生為之，而且是在線上教學時以私訊傳送，其屬有悖於師表倫理之不正當行為，至為明確等語。並就上訴人所為主張其僅為詼諧對話，沒有惡意，學生也沒有當場反應不舒服之辯詞，論以：依兒少保障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任何人對於兒少只要有「不正當之行為」，其違規即屬成立，與兒少現實上如何反應無關。要之，對兒少如有不正當行為，即使兒少表現出喜歡、接受的反應，行為人也該當受罰，庶能貫徹兒少保障法第1條所揭示「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保障其權益，增進其福利」之立法目的。事實上，依性平調查報告訪談內容摘要足見，2名學生收到上訴人傳送之系爭訊息，係有不知所措、無所適從且明顯有心裡不安、不舒服之感受，此正屬處於身心發展尚未臻成熟之青春期學生，遭受冒犯卻不知如何適當應對之常見心理反應，而必須立法特別加以保護之重要原因。上訴人作為師長，對於2名未成年學生而言，乃具有權力不對等之優勢地位，竟違背其協助受教之未成年學生養成健全人格，發展自我，建立正確價值觀之重要角色功能，所發送含有性意味之系爭訊息，已至屬不當等語（參見原判決第4至6頁）。上訴人上開上訴意旨，無非執其於原審已提出、業經原判決論駁不採之主張，持其歧異見解，再行爭執，難認可採。
  ㈣至有關上訴意旨主張原判決就163號判決確認聘任關係存在部分誤認已確定，而此事實會影響原判決，自應廢棄云云。惟本件被上訴人係依據兒少保障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作成原處分，至上訴人另因傳送系爭訊息予學生，經北斗國中認定為性騷擾行為之系爭性平事件，因違反之法律不同，構成要件亦不同，自應各自依證據予以涵攝判斷。故原判決依卷附證據憑以認定事實，不以163號判決是否提起上訴而確定為必要，雖原判決誤認163號判決因上訴人未提上訴而確定，然不影響原判決事實認定之結果，故上訴人上開主張
　　，亦無可採。
  ㈤有關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未就行政罰法第26條部分予以審酌並於判決中說明，亦有不適用法規之違法乙節，惟：
    ⒈按行政罰法對26條第1項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時，由於刑罰與行政罰同屬對不法行為之制裁，而刑罰之懲罰作用較強，故依刑事法律處罰，即足資警惕時，實無一事二罰再處行政罰之必要。但罰鍰以外之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因兼具維護公共秩序之作用，為達行政目的，行政機關仍得併予裁處。
    ⒉次按，所謂「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又稱「禁止雙重處罰原則」，其本意即禁止國家對人民之同一行為，由於制裁所適用之法規、主體及程序等差異，予以相同或類似之措施多次處罰，以避免破壞法秩序之安全，違背人民之信賴
　　　，自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03號解釋作成後，已可確立為我國行政罰上之重要原則。而行政罰係指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等之裁罰性不利處分，亦即判斷是否屬行政罰，應視處分中是否具有「裁罰性」及「不利處分」之要件（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1366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倘性質上非屬裁罰性不利處分，即難認有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適用。
    ⒊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1款規定：「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予解聘，且應議決1年至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一、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有解聘之必要。」第2項規定：「教師有前項第1款或第2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2分之1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2分之1以上之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公立學校依教師法解聘其教師時，本於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意旨，性質核係單純基於聘任契約所為之意思表示，尚非行政機關單方以高權作用作成之裁罰性不利處分。僅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教師法規定對公立學校教評會議決教師於一定期間不得聘任為教師之核准，始對該教師產生於一定期間內不得聘任為教師之規制效果，而屬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行政處分。教師法第15條第1項賦予公立學校於教師具有該項各款所列之情形者，得行使終止聘約權利，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可作成一定期間不得聘任為教師之處分，性質上並非對教師之違反特定義務行為予以制裁，而係因其違反義務行為所呈現之人格缺陷特質，顯示已不適任教師職務，為達成維護學生受教權之公共利益目的，所為不利管制性措施，既非屬裁罰性不利處分，自無有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適用，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亦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無違誤，上訴論旨求予廢棄，即非有理由，本院無從准許。
六、結論：本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審判長法官  蔡紹良
　　　　　　    　　　　　　  法官  陳怡君
　　　　　　　　　　　　　　　法官  黃司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詹靜宜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簡上字第30號
上  訴  人  陳裕鈞                                    
被 上訴 人  彰化縣政府                                
代  表  人  王惠美              
上列當事人間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
華民國113年11月1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簡字第41號判
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前為彰化縣立北斗國民中學(下稱北斗國中)之體育老
    師（已於民國111年10月21日遭北斗國中解聘），於110年3
    至6月線上教學之任教期間，以Messenger通訊軟體對2名未
    成年學生傳送內容包含「我們同一時間一起洗澡，錯位時空
    中共浴」、「睡覺想到我，想到我就可以做床上運動啊」、
    「會餓那麼快嗎？」、「因為我好吃嗎？」、「是全班最可
    愛的、要約一起吃飯、要收未成年人為乾女兒」等訊息(下
    稱系爭訊息），於111年5月26日經他人通報、檢舉，被上訴
    人審認上訴人構成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下稱兒少
    保障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之不正當行為，於112年8月
    18日依同法第97條規定，以府社兒少字第0000000000號裁處
    書(序號：11201425)裁罰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6萬元(下
    稱原處分)。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衛生福利部以113年
    2月6日衛部法字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
    駁回，乃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
　　）以113年度簡字第41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
    仍表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之主張及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
    詳如原判決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傳送系爭訊息之行為前經北斗國中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下稱性平會)認定構成行為時性別平等教育
    法（下稱性平法)第2條第4款第1目所稱之性騷擾行為（下稱
    系爭性平事件），經北斗國中予以解聘，且1年不得聘任為
    教師。案經申復、訴願及行政訴訟結果，本院高等行政訴訟
    庭於113年3月14日以112年度訴字第163號判決（下稱163號
    判決），就上訴人訴請撤銷被上訴人所為核准北斗國中1年
    內不得聘任為教師之處分及訴願決定部分，認未經有受理權
    限之訴願機關為訴願決定，故撤銷該訴願決定，另由被上訴
    人完備其訴願前置程序；另就上訴人訴請確認與北斗國中間
    聘任法律關係存在之訴部分，則判認北斗國中解聘為合法，
    而駁回上訴人此部分之訴，案未經上訴而確定。然上訴人就
    確認聘任關係存在部分已合法提起上訴，並未確定，原審未
    查誤認此基礎事實，而此事實會影響原判決，自應廢棄。
  ㈡本件並無證據證明對未成年人有何實際之不利影響，其中一
    人更是未於系爭性平事件作調查記錄，原判決未思於此，未
    予實際調查，亦無具體涵攝兒少保障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
　　，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
  ㈢另上訴人因同一事件已遭北斗國中解聘、被上訴人停聘1年，
    本件並無續裁處6萬元之必要，有違行政罰法第26條規定一
    事不二罰原則，原判決未查，未就行政罰法第26條部分予以
    審酌並於判決中說明，亦有不適用法規之違法等語。並聲明
    原判決廢棄、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上
    訴意旨再予論述如下：
  ㈠按兒少保障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任何人對於兒童及
    少年不得有下列行為：……十五、其他對兒童及少年或利用兒
    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第97條規定：「違反第
    49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一者，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60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公布其姓名或名稱。」
　㈡上訴人身為教師，對2名學生有傳送系爭訊息之行為，其中1
    名學生於接受北斗國中性平會調查訪談時，陳稱收到系爭訊
    息後有「傻眼、就是在撩妹、挑逗、表示愛慕我的意思，覺
    得有點噁心」之心理感受。而另一名學生雖未接受性平會調
    查訪談，但另有向其他老師、同學告知上訴人之行為，表達
    覺得怪怪的、很困擾及心裡不安等情緒反應，且因害怕上訴
    人知悉會到其要就讀的學校堵他，故不願接受訪談等情，為
    原審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所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
    符，並無違背證據法則，得作為本院判決之基礎。
  ㈢上訴意旨雖以本件並無證據證明對未成年人有何實際之不利
    影響，其中1人更未於系爭性平事件作調查記錄，原判決未
    予實際調查，亦無具體涵攝兒少保障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
　　，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云云。惟原判決已論明：上訴人所
    傳送系爭訊息之對象為其教導之國中學生，正處於少年過渡
    到成年之青春期，體格、性徵、內分泌及心理等各方面於此
    時期會發生巨大變化，不僅身體各組織器官由稚嫩走向成熟
    ，知識學習及社會適應也由能力不足趨向鞏固健全，對事物
    認知的信念及世界觀逐步形成。作為學校指導教師，對於此
    一身心發展高度不平衡時期的學生，乃具有直接關鍵影響之
    重要角色地位，自須以協助其等養成健全人格及積極的生活
    態度，建立正確價值觀，並培養面對問題與解決問題之能力
    為自我要求。基此理解，系爭訊息所顯示有關「一起洗澡、
    共浴、做床上運動、我好吃嗎、約一起吃飯、收乾女兒」等
    文字，均屬具有性意涵之雙關用語，即使一般成年人間開此
    玩笑，也需對象、場合、氣氛均屬適當，始不致引起相對一
    方之不舒服感受，遑論上訴人是對所教導之未成年國中學生
    為之，而且是在線上教學時以私訊傳送，其屬有悖於師表倫
    理之不正當行為，至為明確等語。並就上訴人所為主張其僅
    為詼諧對話，沒有惡意，學生也沒有當場反應不舒服之辯詞
    ，論以：依兒少保障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任何人對
    於兒少只要有「不正當之行為」，其違規即屬成立，與兒少
    現實上如何反應無關。要之，對兒少如有不正當行為，即使
    兒少表現出喜歡、接受的反應，行為人也該當受罰，庶能貫
    徹兒少保障法第1條所揭示「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
    ，保障其權益，增進其福利」之立法目的。事實上，依性平
    調查報告訪談內容摘要足見，2名學生收到上訴人傳送之系
    爭訊息，係有不知所措、無所適從且明顯有心裡不安、不舒
    服之感受，此正屬處於身心發展尚未臻成熟之青春期學生，
    遭受冒犯卻不知如何適當應對之常見心理反應，而必須立法
    特別加以保護之重要原因。上訴人作為師長，對於2名未成
    年學生而言，乃具有權力不對等之優勢地位，竟違背其協助
    受教之未成年學生養成健全人格，發展自我，建立正確價值
    觀之重要角色功能，所發送含有性意味之系爭訊息，已至屬
    不當等語（參見原判決第4至6頁）。上訴人上開上訴意旨，
    無非執其於原審已提出、業經原判決論駁不採之主張，持其
    歧異見解，再行爭執，難認可採。
  ㈣至有關上訴意旨主張原判決就163號判決確認聘任關係存在部
    分誤認已確定，而此事實會影響原判決，自應廢棄云云。惟
    本件被上訴人係依據兒少保障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作
    成原處分，至上訴人另因傳送系爭訊息予學生，經北斗國中
    認定為性騷擾行為之系爭性平事件，因違反之法律不同，構
    成要件亦不同，自應各自依證據予以涵攝判斷。故原判決依
    卷附證據憑以認定事實，不以163號判決是否提起上訴而確
    定為必要，雖原判決誤認163號判決因上訴人未提上訴而確
    定，然不影響原判決事實認定之結果，故上訴人上開主張
　　，亦無可採。
  ㈤有關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未就行政罰法第26條部分予以審酌
    並於判決中說明，亦有不適用法規之違法乙節，惟：
    ⒈按行政罰法對26條第1項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
      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
      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
      收者，亦得裁處之。」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
      政法上義務規定時，由於刑罰與行政罰同屬對不法行為之
      制裁，而刑罰之懲罰作用較強，故依刑事法律處罰，即足
      資警惕時，實無一事二罰再處行政罰之必要。但罰鍰以外
      之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因兼具維護公共秩序之作用，
      為達行政目的，行政機關仍得併予裁處。
    ⒉次按，所謂「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又稱「禁止雙重處罰
      原則」，其本意即禁止國家對人民之同一行為，由於制裁
      所適用之法規、主體及程序等差異，予以相同或類似之措
      施多次處罰，以避免破壞法秩序之安全，違背人民之信賴
　　　，自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03號解釋作成後，已可確立為
      我國行政罰上之重要原則。而行政罰係指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而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等之裁罰性不利處分
      ，亦即判斷是否屬行政罰，應視處分中是否具有「裁罰性
      」及「不利處分」之要件（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13
      66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倘性質上非屬裁罰性不利處
      分，即難認有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適用。
    ⒊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1款規定：「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應予解聘，且應議決1年至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一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
      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有解聘之必要。」第2項
      規定：「教師有前項第1款或第2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經
      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2分之1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2分之1以
      上之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公立
      學校依教師法解聘其教師時，本於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
      第11號判決意旨，性質核係單純基於聘任契約所為之意思
      表示，尚非行政機關單方以高權作用作成之裁罰性不利處
      分。僅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教師法規定對公立學校教評會
      議決教師於一定期間不得聘任為教師之核准，始對該教師
      產生於一定期間內不得聘任為教師之規制效果，而屬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之行政處分。教師法第15條第1項賦予公立
      學校於教師具有該項各款所列之情形者，得行使終止聘約
      權利，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可作成一定期間不得聘任為教
      師之處分，性質上並非對教師之違反特定義務行為予以制
      裁，而係因其違反義務行為所呈現之人格缺陷特質，顯示
      已不適任教師職務，為達成維護學生受教權之公共利益目
      的，所為不利管制性措施，既非屬裁罰性不利處分，自無
      有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適用，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亦非
      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無違誤，上訴
    論旨求予廢棄，即非有理由，本院無從准許。
六、結論：本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審判長法官  蔡紹良
　　　　　　    　　　　　　  法官  陳怡君
　　　　　　　　　　　　　　　法官  黃司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詹靜宜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簡上字第30號
上  訴  人  陳裕鈞                                    
被 上訴 人  彰化縣政府                                
代  表  人  王惠美              
上列當事人間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1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簡字第41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前為彰化縣立北斗國民中學(下稱北斗國中)之體育老師（已於民國111年10月21日遭北斗國中解聘），於110年3至6月線上教學之任教期間，以Messenger通訊軟體對2名未成年學生傳送內容包含「我們同一時間一起洗澡，錯位時空中共浴」、「睡覺想到我，想到我就可以做床上運動啊」、「會餓那麼快嗎？」、「因為我好吃嗎？」、「是全班最可愛的、要約一起吃飯、要收未成年人為乾女兒」等訊息(下稱系爭訊息），於111年5月26日經他人通報、檢舉，被上訴人審認上訴人構成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下稱兒少保障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之不正當行為，於112年8月18日依同法第97條規定，以府社兒少字第0000000000號裁處書(序號：11201425)裁罰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6萬元(下稱原處分)。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衛生福利部以113年2月6日衛部法字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駁回，乃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
　　）以113年度簡字第41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表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之主張及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詳如原判決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傳送系爭訊息之行為前經北斗國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下稱性平會)認定構成行為時性別平等教育法（下稱性平法)第2條第4款第1目所稱之性騷擾行為（下稱系爭性平事件），經北斗國中予以解聘，且1年不得聘任為教師。案經申復、訴願及行政訴訟結果，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於113年3月14日以112年度訴字第163號判決（下稱163號判決），就上訴人訴請撤銷被上訴人所為核准北斗國中1年內不得聘任為教師之處分及訴願決定部分，認未經有受理權限之訴願機關為訴願決定，故撤銷該訴願決定，另由被上訴人完備其訴願前置程序；另就上訴人訴請確認與北斗國中間聘任法律關係存在之訴部分，則判認北斗國中解聘為合法，而駁回上訴人此部分之訴，案未經上訴而確定。然上訴人就確認聘任關係存在部分已合法提起上訴，並未確定，原審未查誤認此基礎事實，而此事實會影響原判決，自應廢棄。
  ㈡本件並無證據證明對未成年人有何實際之不利影響，其中一人更是未於系爭性平事件作調查記錄，原判決未思於此，未予實際調查，亦無具體涵攝兒少保障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
　　，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
  ㈢另上訴人因同一事件已遭北斗國中解聘、被上訴人停聘1年，本件並無續裁處6萬元之必要，有違行政罰法第26條規定一事不二罰原則，原判決未查，未就行政罰法第26條部分予以審酌並於判決中說明，亦有不適用法規之違法等語。並聲明原判決廢棄、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再予論述如下：
  ㈠按兒少保障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得有下列行為：……十五、其他對兒童及少年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第97條規定：「違反第49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一者，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6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公布其姓名或名稱。」
　㈡上訴人身為教師，對2名學生有傳送系爭訊息之行為，其中1名學生於接受北斗國中性平會調查訪談時，陳稱收到系爭訊息後有「傻眼、就是在撩妹、挑逗、表示愛慕我的意思，覺得有點噁心」之心理感受。而另一名學生雖未接受性平會調查訪談，但另有向其他老師、同學告知上訴人之行為，表達覺得怪怪的、很困擾及心裡不安等情緒反應，且因害怕上訴人知悉會到其要就讀的學校堵他，故不願接受訪談等情，為原審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所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並無違背證據法則，得作為本院判決之基礎。
  ㈢上訴意旨雖以本件並無證據證明對未成年人有何實際之不利影響，其中1人更未於系爭性平事件作調查記錄，原判決未予實際調查，亦無具體涵攝兒少保障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
　　，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云云。惟原判決已論明：上訴人所傳送系爭訊息之對象為其教導之國中學生，正處於少年過渡到成年之青春期，體格、性徵、內分泌及心理等各方面於此時期會發生巨大變化，不僅身體各組織器官由稚嫩走向成熟，知識學習及社會適應也由能力不足趨向鞏固健全，對事物認知的信念及世界觀逐步形成。作為學校指導教師，對於此一身心發展高度不平衡時期的學生，乃具有直接關鍵影響之重要角色地位，自須以協助其等養成健全人格及積極的生活態度，建立正確價值觀，並培養面對問題與解決問題之能力為自我要求。基此理解，系爭訊息所顯示有關「一起洗澡、共浴、做床上運動、我好吃嗎、約一起吃飯、收乾女兒」等文字，均屬具有性意涵之雙關用語，即使一般成年人間開此玩笑，也需對象、場合、氣氛均屬適當，始不致引起相對一方之不舒服感受，遑論上訴人是對所教導之未成年國中學生為之，而且是在線上教學時以私訊傳送，其屬有悖於師表倫理之不正當行為，至為明確等語。並就上訴人所為主張其僅為詼諧對話，沒有惡意，學生也沒有當場反應不舒服之辯詞，論以：依兒少保障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任何人對於兒少只要有「不正當之行為」，其違規即屬成立，與兒少現實上如何反應無關。要之，對兒少如有不正當行為，即使兒少表現出喜歡、接受的反應，行為人也該當受罰，庶能貫徹兒少保障法第1條所揭示「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保障其權益，增進其福利」之立法目的。事實上，依性平調查報告訪談內容摘要足見，2名學生收到上訴人傳送之系爭訊息，係有不知所措、無所適從且明顯有心裡不安、不舒服之感受，此正屬處於身心發展尚未臻成熟之青春期學生，遭受冒犯卻不知如何適當應對之常見心理反應，而必須立法特別加以保護之重要原因。上訴人作為師長，對於2名未成年學生而言，乃具有權力不對等之優勢地位，竟違背其協助受教之未成年學生養成健全人格，發展自我，建立正確價值觀之重要角色功能，所發送含有性意味之系爭訊息，已至屬不當等語（參見原判決第4至6頁）。上訴人上開上訴意旨，無非執其於原審已提出、業經原判決論駁不採之主張，持其歧異見解，再行爭執，難認可採。
  ㈣至有關上訴意旨主張原判決就163號判決確認聘任關係存在部分誤認已確定，而此事實會影響原判決，自應廢棄云云。惟本件被上訴人係依據兒少保障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規定作成原處分，至上訴人另因傳送系爭訊息予學生，經北斗國中認定為性騷擾行為之系爭性平事件，因違反之法律不同，構成要件亦不同，自應各自依證據予以涵攝判斷。故原判決依卷附證據憑以認定事實，不以163號判決是否提起上訴而確定為必要，雖原判決誤認163號判決因上訴人未提上訴而確定，然不影響原判決事實認定之結果，故上訴人上開主張
　　，亦無可採。
  ㈤有關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未就行政罰法第26條部分予以審酌並於判決中說明，亦有不適用法規之違法乙節，惟：
    ⒈按行政罰法對26條第1項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時，由於刑罰與行政罰同屬對不法行為之制裁，而刑罰之懲罰作用較強，故依刑事法律處罰，即足資警惕時，實無一事二罰再處行政罰之必要。但罰鍰以外之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因兼具維護公共秩序之作用，為達行政目的，行政機關仍得併予裁處。
    ⒉次按，所謂「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又稱「禁止雙重處罰原則」，其本意即禁止國家對人民之同一行為，由於制裁所適用之法規、主體及程序等差異，予以相同或類似之措施多次處罰，以避免破壞法秩序之安全，違背人民之信賴
　　　，自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03號解釋作成後，已可確立為我國行政罰上之重要原則。而行政罰係指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等之裁罰性不利處分，亦即判斷是否屬行政罰，應視處分中是否具有「裁罰性」及「不利處分」之要件（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1366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倘性質上非屬裁罰性不利處分，即難認有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適用。
    ⒊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1款規定：「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予解聘，且應議決1年至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一、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有解聘之必要。」第2項規定：「教師有前項第1款或第2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2分之1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2分之1以上之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公立學校依教師法解聘其教師時，本於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意旨，性質核係單純基於聘任契約所為之意思表示，尚非行政機關單方以高權作用作成之裁罰性不利處分。僅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教師法規定對公立學校教評會議決教師於一定期間不得聘任為教師之核准，始對該教師產生於一定期間內不得聘任為教師之規制效果，而屬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行政處分。教師法第15條第1項賦予公立學校於教師具有該項各款所列之情形者，得行使終止聘約權利，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可作成一定期間不得聘任為教師之處分，性質上並非對教師之違反特定義務行為予以制裁，而係因其違反義務行為所呈現之人格缺陷特質，顯示已不適任教師職務，為達成維護學生受教權之公共利益目的，所為不利管制性措施，既非屬裁罰性不利處分，自無有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適用，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亦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無違誤，上訴論旨求予廢棄，即非有理由，本院無從准許。
六、結論：本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審判長法官  蔡紹良
　　　　　　    　　　　　　  法官  陳怡君
　　　　　　　　　　　　　　　法官  黃司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詹靜宜



